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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办法

（修正） 

(1995年9月23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

过 根据2002年3月30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

会议《关于修改<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>

的决定》修正) 

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(以

下简称《教师法》)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教师享有《教师法》规定的权利并履行其义

务。 

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倡导、鼓励和支持全社会尊重教

师。 

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教

师工作，州、市(地区)，县(市、区)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管

本地区教师工作。 

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，分别在其职责范围内，会

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教师的职务、工资、住房、医疗、

离退休等有关工作。 

第四条 普通高等学校、成人高等学校和各类中等专

业学校，按《教师法》的规定，对教师的聘任、考核、奖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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惩、培训等进行自主管理。有条件的中小学经县级以上教

育行政部门批准，对教师的聘任、考核、奖惩、培训等进

行自主管理。 

第五条 中小学、中等专业学校、技工学校、职业技

术学校以及幼儿园的教师资格，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

部门或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学校主管部门认定；高等

学校的教师资格，由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由其委托的学

校认定。 

对取得教师资格者，按规定发给《教师资格证书》。 

第六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取得教师职务且具备相应

学历的教师，可直接认定其教师资格。不具备相应学历，

也未取得教师职务的人员，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，取得相

应的教师资格。逾期未取得教师资格者，不得继续任教。 

第七条 凡具备《教师法》规定的学历，经国家教师

资格考试合格，具有教育教学能力的公民，要求认定其教

师资格的，有关部门应依法进行认定。 

第八条 取得教师资格的人员首次任教时，要有一年

的试用期。 

第九条 用不正当手段取得教师资格或被开除公职

的教师，由认定机关取消教师资格。 

第十条 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度，具体办法由省人民

政府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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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优先办好师范院校。政府应保证师范院校

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经费和公用经费逐年增长，使师

范院校的办学条件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，提高师范教育的

现代化水平。 

各类非师范院校开设师范专业，须经省教育行政主管

部门批准。 

第十二条 师范院校学生享受国家规定的专业奖学

金。享受专业奖学金的毕业生实行服务期制度。具体办法

由省人民政府制定。 

鼓励非师范院校毕业生从事教师工作。 

第十三条 教师进修院校承担教师的培训任务。 

各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，要加强教师进修

院校建设，使其办学条件、水平和规模适应教师培训工作

的要求。 

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设立教师培训专项经费，

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、学校主管部门和学校，要制定教

师培训计划，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教师学历达标培训，保障

教师进修和培训的权利。 

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鼓励

各类学校特别是师范院校毕业生、教师到少数民族地区和

边远贫困地区学校任教，并在待遇上给予优惠。 

要采取定向招生、定向就业及其他优惠政策，为少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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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和边远贫困地区学校培养师资。 

第十六条 学校应对教师的政治思想、教学水平、工

作态度和工作成绩定期考核，考核结果通知教师本人，记

入业务档案，并作为职称职务晋升、聘任、奖惩的依据。

具体考核办法及标准，由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定。 

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、有关部门和学校，要依法

保障教师的工资按月足额支付。 

各级人民政府应作出具体规定，适当提高教师退休金

比例。 

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每年要划拨专项经费，用于

解决教师住房困难。鼓励教师参加各种社会保险。 

第十九条 教师的医疗费应当与当地公务员享有同

等待遇，并逐步建立教师的医疗保险制度。 

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

主管部门，要对在教学、科研、教学改革、学校建设、社

会服务及勤工俭学等方面成绩优异的教师，予以表彰奖励。 

省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设立“园丁奖”和教学、科研

等方面的专项奖，奖励作出优异成绩的教师。 

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有突出贡献的教师、特级

教师，按规定发给政府津贴。 

第二十一条 对侮辱、殴打教师和对依法提出申诉，

控告、检举的教师进行打击报复的，有关部门要对责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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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二十二条 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教育机

构和学校，对体罚、侮辱学生，影响恶劣的教师，应给以

行政处分或解聘；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

不受侵犯。对违反国家财务管理制度，挪用教育经费，造

成拖欠教师工资，损害教师合法权益的责任人，要依法予

以处理。 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，由省教

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甘肃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办法 

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２８号 

《甘肃省实施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＞办法》已于

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３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施行。 

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

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（以

下简称《教师法》）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教师享有《教师法》规定的权利并履行其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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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。 

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倡导、鼓励和支持全社会尊重教

师。 

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省教师工

作，州、市（地区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地

区教师工作 。 

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，分别在其职责范围内，会

同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教师的职务、工资、住房、医疗、离

退休等有关工作。 

第四条 普通高等学校、成人高等学校和各类中等专

业学校，按《教师法》的规定，对教师的聘任、考核、奖

惩、培训等进行自主管理。有条件的中小学经县级以上教

育行政部门批准，对教师的聘任、考核、奖惩、培训等进

行自主管理。 

第五条 中小学、中等专业学校、技工学校、职业技

术学校以及幼儿园的教师资格，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

或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学校主管部门认定；高等学校的教

师资格，由省教育行政部门或由其委托的学校认定。 

对取得教师资格者，按规定发给《教师资格证书》。 

第六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取得教师职务且具备相应

学历的教师，可直接认定其教师资格。不具备相应学历，

也未取得教师职务的人员，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，取得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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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的教师资格。逾期未取得教师资格者，不得继续任教。 

第七条 凡具备《教师法》规定的学历，经国家教师

资格考试合格，具有教育教学能力的公民，要求认定其教

师资格的，有关部门应依法进行认定。 

第八条 取得教师资格的人员首次任教时，要有一年

的试用期。 

第九条 用不正当手段取得教师资格或被开除公职

的教师，由认定机关取消教师资格。 

第十条 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度，具体办法由省人民

政府制定。 

第十一条 优先办好师范院校。政府应保证师范院校

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经费和公用经费逐年增长，使师

范院校的办学条件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，提高师范教育的

现代化水平。 

各类非师范院校开设师范专业，须经省教育行政部门

批准。 

第十二条 师范院校学生享受国家规定的专业奖学

金。享受专业奖学金的毕业生实行服务期制度。具体办法

由省人民政府制定。 

鼓励非师范院校毕业生从事教师工作。 

第十三条 教师进修院校承担教师的培训任务。 

各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，要加强教师进修院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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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，使其办学条件、水平和规模适应教师培训工作的要

求。 

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设立教师培训专项经费，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主管部门和学校，要制定教师培

训计划，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教师学历达标培训，保障教师

进修和培训的权利。 

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鼓励各类

学校特别是师范院校毕业生、教师到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

贫困地区学校任教，并在待遇上给予优惠。 

要采取定向招生、定向就业及其他优惠政策，为少数

民族和边远贫困地区学校培养师资。 

第十六条 学校应对教师的政治思想、教学水平、工

作态度和工作成绩定期考核，考核结果通知教师本人，记

入业务档案，并作为职称职务晋升、聘任、奖惩的依据。

具体考核办法及标准，由省教育行政部门制定。 

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、有关部门和学校，要依法

保障教师的工资按月足额支付。 

各级人民政府应作出具体规定，适当提高教师退休金

比例。 

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每年要划拨专项经费，用于

解决教师住房困难。 

鼓励教师参加各种社会保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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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教师的医疗费应当与当地公务员享有同

等待遇，并逐步建立教师的医疗保险制度。 

第二十条 １９８４年底以前经县级教育行政部门

批准聘用的国家补助、集体支付工资的中小学教师，其录

用和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一条 国家补助、集体支付工资的中小学教师

的工资由乡（镇）统筹，县（市、区）统一管理，逐步使

其与国家支付工资的教师同工同酬。 

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、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主

管部门，要对在教学、科研、教学改革、学校建设、社会

服务及勤工俭学等方面成绩优异的教师，予以表彰奖励。 

省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设立“园丁奖”和教学、科研

等方面的专项奖，奖励作出优异成绩的教师。 

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有突出贡献的教师、特级

教师，按规定发给政府津贴。 

第二十三条 对侮辱、殴打教师和对依法提出申诉、

控告、检举的教师进行打击报复的，有关部门要对责任人

进行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二十四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其他教育机构和

学校，对体罚、侮辱学生，影响恶劣的教师，应给予行政

处分或解聘。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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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

不受侵犯。对违反国家财务管理制度，挪用教育经费，造

成拖欠教师工资，损害教师合法权益的责任人，要依法予

以处理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，由甘肃省教

育行政部门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基础教育改革与发

展的决定 

各地行政公署，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

门： 

为了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加快我省

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，提高全民素质，推动全省经济建设

和社会进步，现作如下决定。 

一、坚持基础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 

搞好基础教育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首要任务，是提

高国民整体素质、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

的根本途径，是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

复兴的奠基工程。因此，各级政府要从实践江泽民总书记
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高度和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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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大局出发，深刻认识搞好基础教育

的重大意义，坚持基础教育优先发展战略，牢固树立解决

好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最终要靠大力发展教

育、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思想。 
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省基础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，全省

97％的人口地区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，70％的人口地区

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，素质教育全面推进。但应看到，

全省基础教育总体水平比较低，还有4个县未普及初等义

务教育，29个县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，已普及的地方多数

还处于低水平；基础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全局

性、基础性、先导性地位尚未在全社会形成共识；义务教

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保障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；中小学办

学条件未得到根本改善；教师队伍素质和学校管理水平亟

待提高；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运行机制尚

未形成。“十五”期间，我省正处于初中学龄人口高峰期，

基础教育面临严峻挑战。上述问题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

解决，不仅基础教育已有的成果难以巩固，甚至可能滑坡，

从而严重影响我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。为此，

各级政府和广大干部要进一步增强搞好基础教育的责任感

和紧迫感，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利时机，切

实将基础教育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，把基

础教育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，保障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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